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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_E6_B5_99_E

6_B1_9F2010_c67_648181.htm 问：报名时对考生有什么要求？

答：首次报名者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含军人、武警人员证件

）报名。报名时须按规定填写《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登记

表》（以下简称“《考生登记表》”）和《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报名登记卡》（简称“《报名卡》”）和《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报考课程卡》（简称“《报考课程卡》”）。拍照、交

纳报名、考试费，领取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印制的《准考证》

。非首次报名者经核验已发的《准考证》及规定的有关证件

外，只须填写《报考课程卡》。 问：首次报考为什么要考生

本人亲自办理？ 答：准考证和毕业证书上的考生照片全部采

用报名时的现场数码摄像，所以新生第一次报考，都要亲自

办理。 问：我的姐姐在她还没读完中专时就辍学了，现在她

还是初中学历，能否参加自学考试的大专考试？如果不行，

有中专学历的自学考试吗？ 答：可以，参加自学百考试题专

学习是没有考前学历要求的。 问：现在想自考，我到哪里去

报名啊，什么时候才能报名啊？ 答：浙江省一般在2月底3月

初、5月底6月初、8月底9月初、11月底12月初报名，具体时

间请留意浙江教育考试网。杭州市区的考生请留意杭州教育

考试网上的通知的报名具体日期安排。 问：什么人可以报自

学考试？ 答：任何人不受年龄、性别、地域、原有教育程度

等限制，不需要入学考试，均可直接报名参加专科和高中起

点本科的学习，也可以选择专本连读。自学考试实行学分制

，分课程进行考试，修满学分，就可以申请毕业。 问：考生



可否同时报考两个专业？ 答：自学考试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

灵活性，可以照顾到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自学能力的考生学

习进取的要求。自学考试实行课程管理，可以报考简章上安

排的任何课程，因此，允许考生同时报考两个及以上专业的

，只要按照专业计划要求每门课程均合格，即可申请毕业。

但考生同时报考两个专业时应量力而行，科学地安排好学习

时间和每次应考的课程门数，以免顾此失彼。当然一些限报

专业（如公安管理、护理）要按相关规定报考。 问：国家教

育部发了文件，2008年起全国普通高校停止招收全日制成教

生，这里是否也包括自考学生？ 答：根据教育部规定，部属

学校不能举办全日制自考助学班。我省部属学校只有浙江大

学，其他省属高校仍可举办全日制自考助学。 问：市场上的

自学考试教材很多，我应该如何知道哪些是自考指定教材呢

？是否自考教材每个科目都有不同的出版社？我是否应该以

编者为准？自考教材是否每个省都不同？ 答：为保证所有考

生都能及时得到正版教材，我省实行报名时预订的方法，即

只要在报名时预订了，我们都会满足供应。自考教材是由各

级自考机构主渠道供应的，希望考生报名时预订，不要到社

会上购买盗版教材，以免影响学习效果和质量。如果手头上

已有订购的教材，但多年未用了，可以到当地自考机构确认

版本有否改变，《浙江自学考试》杂志上也会公布改版消息

的；全国统一考试科目的教材，都是由全国自考委统一编写

和出版的，各省都是一样的，各省开考的科目教材由各省自

行确定。 问：我2009年已经完成了国际贸易专业的10门课程

的考试，2010年开始是不是要按照新的计划来进行考试？考

出的课程是不是作废了？ 答：我省从2008年10月起所有专业



均按新计划安排考试，从2008年下半年起所有在籍考生统一

按新计划申请毕业。你考出的原计划课程的合格成绩可以顶

替新计划对应课程的合格成绩，具体你可以查看顶替表或登

录浙江教育考试网（www.zizk.cn）查询。 问：我去年年底办

理了“毛泽东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和“英语（二）”三门课程的免考手续，在新专业计划中是

否继续有效？ 答：根据《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免考

规定》（浙考委［2007］13号）第十条规定，已办理免考手

续并审批通过的课程，在申请毕业时的专业计划中仍有相同

设置的，继续有效。所以你去年办过的三门课程免考，

在2008年上半年按照老计划申请毕业的时候是有效的，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新计划中只有“英语（二）”课程是

有效的，其他二门课程因为在新计划中已经没有相同设置就

无效了。 问：我是会计专业的老考生，原来考出的“基础会

计学”课程是没有实践的，我在2010年申请毕业的时候要不

要参加这门课程的实践考核的？ 答：不需要，2008年9月30日

前取得的原计划课程的合格成绩可以顶替新计划对应课程的

合格成绩，因老计划该门课程没有设置实践考核，所以

在2008年9月30日前取得的“基础会计学”的合格成绩可以直

接顶替新计划的“基础会计学（含实）”课程的。 问：我是

一名台州的考生，我两年前已拿到法律本科的8门合格证，后

因一些原因两年没有参加考试，我现在是否可以继续这个专

业的考试，以前的合格证有效吗？ 答：可以继续参加该专业

的考试，以前取得的单科合格证书是有效的。 问：实践课怎

么个考试法，考试费用为多少？ 答：实践报名和自学考试理

论报名时间（报4月、10月考试）同步的，报一次10元，实践



的考试费用由学校按照省财政和省物价的规定收取。实践课

具体考试时间和办法详见有关主考学校网站。 问：在获得本

科学历时，必须出示专科学历。对这个专科学历有何特殊要

求吗？成人、夜大、函授、远程等专科学历都可以吗？ 答：

各类国民教育系列高等教育形式的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如

普通高校、成人高校、自学考试等）都可以。 问：自考毕业

生与普通高校毕业生待遇有什么区别？ 答：根据省政府《关

于加强我省自学考试工作的通知》（浙政发［1999］307号）

和省教育厅等六厅局《关于做好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及

其他高等教育学历考试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浙教学

［2000］25号）等文件规定，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

在就业、工资、户籍管理上享受与普通高校相同学历层次毕

业生同等待遇。非在职自考毕业生纳入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

管理体系，凡取得我省自学考试本、专科毕业证书的非在职

人员，可在全省范围内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户口随迁。凡

在就业地有住房的，在居住地落户；尚未有住房的，可将户

粮落实在就业单位或挂靠在就业单位所在地人才中心。农村

户口或户口待定的自考毕业生，准予办理“农转非”，不受

就业与否的条件限制。在省教育考试院审核下达“农转非”

名单后，持毕业证书、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居住状况证明

等相关材料向居住地户口登记机关提出“农转非”申请，按

有关程序办理“农转非”。 问：非在职毕业生就业落户如何

办理？ 答：首先，自考毕业生在当地自考机构申请毕业时填

写《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就业申请表》，在领取

毕业证书的同时领取《浙江省高等教育学历考试毕业生就业

协议书》。第二，落实就业单位（含个私企业）后，由用人



单位及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在《浙江省高等教育学历考试毕业

生就业协议书》上签署意见。第三，自考毕业生在当地就业

的，由当地自考机构审核并在《就业协议书》培养单位一栏

签署意见，毕业生凭《就业协议书》到当地高校毕业生就业

主管部门申办《浙江省高等教育学历考试毕业生就业报到证

》；跨县（市、区）就业的，由市级自考机构审核并在《就

业协议书》培养单位一栏签署意见，毕业生凭《就业协议书

》到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申办《浙江省高等教育学历

考试毕业生就业报到证》（也可按下一类直接到省里办理相

关手续）；跨市及在省级单位、中央在浙单位等就业的，经

省教育考试院审核并在《就业协议书》培养单位一栏签署意

见，毕业生凭《就业协议书》到省教育厅高校毕业生就业办

公室申办《浙江省高等教育学历考试毕业生就业报到证》。

第四，凭《毕业生就业报到证》迁移户粮关系。 问：全国英

语等级考试与四六级英语等级考试有什么区别？ 答：全国英

语等级考试（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简称PETS）与四六级

英语（CET）是两个英语水平认证体系，其中PETS主要是面

向社会考生，CET主要面向普通高校在校学生。PETS是教育

部考试中心负责设计并实施的全国性英语水平考试体系。作

为中、英两国政府的教育交流合作项目，在设计过程中它得

到了英国专家的技术支持。共有五个级别。PETS在考生资格

方面，无年龄、职业、以及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原则上任何

人都可参加。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英语水平选择参加其中任

何一个级别的考试。不必按部就班，即具有低级别的证书后

才能参加高级别的考试。但是，一次只能参加其中一个级别

的考试。考生的单项（笔试或口试）合格成绩允许保留到下



一考次。单项成绩合格者可得到相应的单项成绩合格证。 问

：听说申请教师资格需参加教育学心理学考试，具体是怎么

规定的？ 答：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

格，应补修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并考试合格。其中申请高级

中学、初级中学、小学、幼儿教师资格需取得《浙江省申请

教师资格人员教育学、心理学考试合格证书》；申请高等学

校教师资格需参加高等学校教师岗位培训合格并取得考试合

格证书。中小学、幼儿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心理学考试时

间为4月、10月，报名时间一般为12月初和6月初，具体报名

时间和地点向当地教育局或自考机构咨询。 问：我在学校读

过一年，现在在家读，以后那毕业证书要不要去学校拿单课

合格证的？ 答：可以在你户口所在地的自学考试机构申请毕

业。 问：我通过了计算机及应用专业的“计算机网络技术”

课程的理论考试，而实践没有通过，在下半年我能不能报考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基础”的实践来顶替老的实践课程的？ 

答：不可以，计划调整后，新老计划的顶替关系原则是：一

门课程老的理论和老的实践全部通过的，才可以去顶替新的

课程的理论和实践，而不能用老的理论和新的实践，或新的

理论和老的实践的组合去顶替课程，课程代码相同的除外。 

问：我已经通过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邓小平理论

概论”二门政治课程考试，在新计划中是不是还要考“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 答：根据《关于调整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公共政治课课程设置的通知》（浙教试

院\[2007\]26号）文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专业的考生，

凡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邓小平理论概论”、“

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3门课程中2门以上的，不再参加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试；只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

“邓小平理论概论”2门课程中一门的考生，须参加“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考试；只通过“法律基础与思想道

德修养”课程的考生，须参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的考试。所以你如果

在2010年上半年申请毕业的，无须参加新的政治课程考试。 

问：我是会计专业的老考生，2010年上半年我只剩下一门“

经济法概论（财）”课程，我已经有初级会计职称，按照新

计划的规定可以直接顶替“经济法概论（财）”，我可不可

以在2010年上半年就申请毕业的？ 答：可以，但必须按照新

计划申请毕业。 问：我是档案管理专业的考生，这个专业

从2010年开始将停考，我如果在2010年还没有考出所有课程

，是不是所有的课程都作废了？ 答：根据有关专业的实际报

考情况，自2008年3月报考开始，对农业推广、档案管理等七

个专业停止接纳新生，从2010年1月考试开始不再安排课程考

试，在此期间再安排七次考试（即2008年4月、7月、10月三

次，2009年1月、4月、7月、10月四次）。该批专业停考后，

如果你还没有通过所有课程，你可以通过借考其他专业中课

程名称和课程代码相同的课程，取得合格成绩后仍可按本次

公布的计划申请毕业，停考专业办理毕业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 问：我是一名计算机专业的考生，按照要求在修完计算机

应用技术课程，且笔试合格后，应当进行上机考核。我想问

一下如上机考试不合格明年还需要重新笔试吗？若今年不参

加，笔试成绩明年有效吗？ 答：不影响笔试成绩，笔试成绩

有效。 问：我是国际贸易专业的，我的所有课程都考完了，

什么时候可以申请论文答辩？ 答：申请论文时间是按照报考



简章由考生自主安排的，全省没有统一的规定。 问：考生工

作调动、迁居或长期在外工作能否转考？ 答：考生因工作调

动、家庭迁居或长期驻外地工作等原因，需变更报考地点就

近应考的，应持准考证、单科合格证及有关材料，向有关自

学考试机构申请办理转考手续。由外省转入我省的自考生，

须将原所在地的考籍档案（包括实考试卷或省级自考机构开

具的《合格成绩转递证明》）转至我省，省自考委收到材料

后将在浙江教育考试网站上公布外省转入我省考生的“转入

档案编号”。外省转入我省的自考生必须在我省取得一门或

者以上课程合格成绩，方可凭转出省的《转考介绍信》、身

份证和“转入档案编号”在每年的三月和九月初到当地自考

机构办理转入手续。转入自考生一律执行我省的专业考试计

划和课程顶替规定，凡与我省专业计划规定的名称和要求不

同的课程及综合性实践环节课程（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综

合作业等）一律不能转入也不得顶替其他课程。转入考生应

在我省取得专科不少于5门、本科不少于4门合格成绩，方可

在我省申办毕业手续。户口迁移者、军人或者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人员工作变动、被普通高等或者中等学校录取者除外。

由我省转往外省的自考生，须持身份证、准考证和课程合格

证书到当地自考机构办理转考手续。省内转考的自考生不需

办理转考手续。 问：全部课程合格的考生如何申请办理毕业

证书？ 答：凡按专业考试计划的规定全部课程（包括实践环

节）考试合格的考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持本人准考证、

身份证、和全部单科合格证书，到当地自学考试机构申请办

理毕业证书。具体程序是：考生将本人准考证、身份证和全

部单科合格证书交当地自学考试机构初审，初审合格者发给



《毕业生登记表》；《毕业生登记表》由考生本人填写，所

在单位（非在职人员由街道办事处或乡人民政府）签署意见

后，于规定日期送交当地自学考试机构，由当地自学考试机

构逐级报省自考委审核。审核合格者，由省自考委颁发相应

的毕业证书，主考学校在毕业证书上副署。 问：怎样才能得

到PETS的等级证书？ 答：PETS考试将笔试和口试分成两个相

对独立的考查成份。笔试成绩是听力、英语知识运用、阅渎

理解和写作部分成绩的总和，满分100分，60分以上（含60分

）为合格。口试满分5分，3分以上（含3分）为合格。笔试和

口试均合格者方可得到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发的相应级别的合

格证书。单笔试或口试合格，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发给笔试（

或口试）单项成绩合格证明。 问：全国英语、全国计算机等

级考试证书的有效期是多久？证书丢了是否可以补办？ 答：

教育部考试中心没有规定有效期；证书遗失目前不能补办新

证，但作为补救措施，您可以到省教育考试院开据有关《证

明》，证明您哪年哪月参加考试，成绩如何，证书编号是多

少等信息。 问：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报

名、考试时间？ 答：全国英语等级考试考试时间为3月、9月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考试时间为4月、9月。报名时间一般

为12月和6月。具体报名时间和地点由当地自考机构确定。 问

：自考免考怎么办理的？ 答：自学考试免考在取得自学考

试8门合格参加后申请，每年3月和9月到当地自考机构申请办

理。 问：我参加了药学本科的自考，英语（二）可以用其他

三门课顶替，是不是一定要到了35周岁才能顶替？ 答：没有

年龄要求的。 问：我自考专业是学前教育，由于考试时间已

经很长，现在还有一门在明年4月理论考。在我已有的成绩单



中有门“家庭教育”是在1999年通过的。这门课程在新计划

中没有，是不是成绩就作废了，需要重新考核新的科目呢？ 

答：学前家庭教育可以顶学前儿童语言活动设计。 问：我自

考会计大专已毕业，目前本科差一门英语，看了调整说：独

立本科段通过“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原理”的，不再参加思想政治课的考试了，我本科段通过

了“毛泽东思想概论”，“政治经济学（财）”是原来在专

科段通过的，我的情况还用考吗？ 答：还需要考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这门课程。 相关推荐： 浙江2010年10月自学考试报名

时间 更多请访问：浙江自考网，自考论坛，自考网校，在线

题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